
課綱微調循例辦理 十二年國教課綱研發專業公開 

(文/ 高中及高職教育組湯為婷提供) 

有關中央研究院院長面對立法委員質詢時，提到課綱審議應符合法定程序，教育部回

應說明如下： 

本次高中課綱微調係繼 102 年數學及自然領域課程綱要微調後，持續精進發展的歷程。

由國家教育研究院(以下簡稱國教院)籌組檢核工作小組擬訂課綱草案，並由高中課程發展

工作圈和學科中心召開諮詢會議，及分區辦理 3 場公聽會，廣徵全國教師及社會各界的意

見。修正後的課綱草案，先由國教院課程發展委員會進行專業審查，再由教育部召開課程

審議會之高中分組審議會及審議大會完成審議，通過課綱微調案；同時，依行政程序法之

規定，送行政院公報中心於 103 年 2 月 10 日發布後實施，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監察院 103

年 7 月 22 日亦已調查完竣，調查報告肯定教育部程序及內容上並無不當。 

104 年 2 月 12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之判決，僅請教育部須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審議會」之會議紀錄與記名投票單，提供台灣人權促進會閱覽、抄錄，並未涉及課綱微

調之程序及內容。鑑於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賦予政府機關衡酌整體

公共利益之裁量權限，再者對於政府資訊公開範疇及公益衡量標準，過去也有不同判決先

例，為確保爾後參與政府機關類此內部諮商會議之委員能暢所欲言並進行翔實思考辯論，

故教育部依法提出上訴，希望回歸政府資訊公開法立法高度，由最高行政法院審慎思考，

統一法律見解，以利各機關遵行。 

另國教院從 103 年 6 月起，陸續組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各領域綱要研修小組，展開

領域綱要研修工作。為廣泛蒐集各界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各領域/科目/群科課程綱要草

案之意見，以作為進一步研議之重要參據，已於 104 年 8 月 18 日公布第一波之領域/科目/

群科課程綱要草案，並辦理為期 45 天的網路論壇，且已透過諮詢會議及分區公聽會之辦

理，聽取各界的意見。期待透過公開、多元的方式，取得全民最大的共識，並提出草案，

再送交課審會審議。 

為回應外界對課綱微調之關注，104 年 8 月 4 日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請教育部

即刻依照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3 條規定啟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進行課綱

檢討。教育部即於 104 年 8 月 28 日召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審議大會(簡稱課審

大會)，針對本次 103 年微調課綱，引發各界關注及對政府資訊公開之意見，審慎提會進行

檢討，會中決議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作業要點」第 14 點第 2 項規定，成



立「高級中等學校歷史課綱專家諮詢小組」，委員成員包含課程學者專家、歷史學科學者

專家、高級中等學校歷史科教師及教育行政單位等代表。目前已彙整各教育學術相關機關

（構）、學校、法人及團體所推薦之委員名單，由教育部部長遴聘後將儘速啟動相關研商

會議。該專家小組會議運作，除公布會議紀錄外，委員名單及個別委員發言摘要均須對外

公開。同時，審議大會也建議該小組應積極考量全程網路直播或開放師生旁聽。 

教育部秉持一貫教育中道的原則與立場，尊重教師專業，以平和、務實、創新的態度，

進行理性溝通與平和探討，讓教育現場回歸相互尊重與包容，未來將持續依法行政，遵循

課程發展、審議之專業權責分工，以維持課程發展專業性與中立性。 


